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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人員出國（境）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 112 年 01 月 06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數位發展部 ＞ 資通安全目

列印時間：113/03/15 12:31

本辦法依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以下簡稱資安院）人員於在職中或離職後入出國

（境），應依本辦法辦理。特定人員另有其他應遵循之入出國（境）相

關法令時，並應依該規定辦理之。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所定資安院人員，指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人員安全查

核辦法（以下簡稱安全查核辦法）第二條之人員。

擔任安全查核辦法第三條第一項附表及同條第二項公告所列職務之資安

院人員，於在任時、自該職務調離或離職後三年內出國（境）者，應先

經數位發展部（以下簡稱數位部）許可。其出國（境）目的地或計畫行

程包含大陸地區者，於入國（境）後並應通報數位部。

1

前項人員應於出國（境）二十日前，填具出國（境）申請書，載明預定

出國（境）、入國（境）日期、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出國（境）事由及

計畫行程有關事項，並檢附相關文件或資料，交資安院送數位部提出申

請。但因情況急迫，經數位部同意者，不受前開期限之限制。

2

第一項人員出國（境）之目的地或計畫行程包含大陸地區者，應於四十

日前提出前項申請。

3

第二項申請，由數位部審酌申請人涉及國家機密或國家安全之程度、出

國（境）事由及計畫行程、許可申請人出國（境）對國家機密或國家安

全之影響相關因素決定之。前項申請並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

得許可進入大陸地區：

4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

特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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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第 6 條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

他國家或地區。

資安院人員非擔任安全查核辦法第三條第一項附表及同條第二項公告所

列職務者，其出國（境）目的地或計畫行程包含大陸地區者，應先經數

位部許可，於入國（境）後並應通報數位部。

1

前項人員應於出國（境）七日前，填具出國（境）申請書，載明預定出

國（境）、入國（境）日期、出國（境）事由及大陸地區行程有關事

項，向數位部提出申請。但因情況急迫，經數位部同意者，不受前開期

限之限制。

2

前項申請除有足認該人員赴大陸地區將致公務機密外洩或其他國家利益

受損之具體事由外，應予許可。

3

資安院人員出國（境）之申請經許可者，數位部因情事變更，認許可其

出國（境）對國家機密或國家安全有不利之影響時，得廢止原許可之決

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資安院人員出國（境）之申請經許可者，應依許可之日期、目的地及計

畫行程，辦理出國（境）及入國（境）事宜。

1

前項資安院人員經許可之日期、目的地及計畫行程，因故須變更者，應

即時向數位部提出申請。

2

第四條第一項之資安院人員經許可之目的地及計畫行程包含大陸地區

者，除因情況急迫不及即時提出外，應於變更原許可行程前完成申請。

3

於出國（境）後因故須變更，未能即時提出申請者，至遲於返國（境）

後三個工作日內，應附具未能即時提出申請之證明及說明補行變更程

序。

4

資安院人員於出國（境）期間曾進入大陸地區者，應於入國（境）後七

日內填具通報表，送交數位部備查。

1

前項通報內容有疑慮或未盡完整者，數位部得令前項人員說明或定期補

正。

2

數位部應依本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將擔任安全查核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附表及同條第二項公告所列職務之資安院人員名單繕具境（解）管

及許可出國（境）人員名冊，通知內政部移民署辦理登錄、建檔或解除

管制。

第五條至第八條所定出國（境）許可、廢止原許可、變更許可及通報表

備查相關事項，數位部得委任數位部資通安全署或委託資安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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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第 12 條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資安院人員出國（境）未依本辦法辦理者，除依所違反之法令處罰外，

並由資安院視情節輕重追究其行政責任。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